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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副职及以上干部

当天通知所在学院或部门党支部出具日常监督廉政审查意见（党风监督员或纪检监察员、支部书记签字盖章）报纪检监察室。
纪检监察室结合申请人所在学院或部门党支部出具日常监督意见及掌握情况出具廉政审查意见报综合室。
综合室根据申请人所在党支部出具日常监督意见和纪检监察室出具的廉政审查意见。
给申请人出具廉政审查意见回复（综合室主任审核签字）。
普通教职工、正科及以下干部
当天通知所在学院或部门党支部出具日常监督廉政审查意见（党风监督员或纪检监察员、支部书记签字盖章）报纪检监察室。
纪检监察室结合申请人所在学院或部门党支部出具日常监督意见及掌握情况出具廉政审查意见报综合室。
综合室根据申请人所在党支部出具日常监督意见和纪检监察室出具的廉政审查意见，向校纪委书记、副书记口头报告。
给申请人出具廉政审查意见回复（综合室主任审批签字）。

报请校纪委书记、副书记审批。

更新台帐并归档

综合室接收出具廉政审查意见申请并登记
本人或相关单位申请出具廉政审查意见正式文书（表格）
综合室审核

